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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海外院士引进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学校师资队伍规划，积极推进学校

“一流特色高水平大学”建设进程，提高人才聚集度，更好

地发挥海外院士高端人才引领和智力创新优势，特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海外院士工作站”（以下

简称“工作站”）是我校创新高端人才工作的重要机制，旨

在实现“引进一名院士，带来一个团队，落地一批项目”的

连锁效应，加快推动人才国际化与科教融合“双战略”，建

成区域领先、国内一流的国际化高层次人才聚集区。工作站

是海外院士落地创新的重要平台。 

第三条  海外院士引进突出“高精尖缺”为导向，实行

柔性引进、弹性工作以及创新创业“双落户”工作机制。 

第二章 岗位职责 

第四条  积极参与学校学科建设，把握本学科发展方向，

提出具有战略性、前瞻性、创造性的研究构想和发展规划，

协助本学科在前沿领域达到国内领先水平，进而赶超或保持

国际先进水平。 

第五条  面向国家和江苏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需求，积极

与学校合作开展科学研究，联合申报国家和省重大科研项

目，力争取得重大标志性成果。积极推荐学校最新科研成果，

推动科研成果转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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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参与领导国际化高水平学科团队建设，积极培

养学校中青年科研骨干，推荐并协助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 

第七条  指导青年教师开展科学研究，联合培养硕（博）

士研究生。 

第八条  推动学校与海（境）外高水平大学开展合作，

建立实质性的校际合作人才培养和科研机构；协助在学校召

开高规格国际学术会议，引荐学校教师参加国际学术活动。 

第九条  积极完成学校和学院约定的其他任务。 

第三章 选聘条件 

第十条  海外院士聘任条件 

（一）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和学

院规章制度和管理规定；品德高尚，学风严谨，作风正派，

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素养；身心健康。 

（二）具有博士学位，年龄一般不超过 75岁。 

（三）发达国家科学院院士或工程院院士（不含外聘院

士）。 

（四）学术造诣深，主持过重大科研项目研究，在重要

学术刊物上发表过多篇高质量论文，或掌握关键技术，拥有

重大发明专利，或在重大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取得突出成绩，

研究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本领域国际学术界具有较大

影响；科研成果无知识产权纠纷，无竞业禁止情况。 

第四章 选聘程序 

第十一条  各学院参照学校的选聘条件物色和推荐海

外院士聘任人选，报人事处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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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学校根据学科发展规划确定聘任人选；学校

人事处与聘任人选签订聘用协议，明确双方责权利、拟支持

政策等；由学校人事处统一印制和颁发聘书。 

第五章 支持方式 

第十三条  聘期一般为 3年，聘期内可自主选择工作方

式，为学校工作时间原则上每年不少于 3个月。聘用期满，

聘用合同自动解除。聘期结束后是否续聘，视双方履约情况

和意愿而定。 

第十四条  海外院士来校工作所产生的薪酬、差旅费等

费用，根据协议约定由学校和学院统筹安排。 

第十五条  待遇标准 

（一）海外院士薪酬方式（二选一） 

1、日津贴：按海外院士实际来校工作时间计，发放标准

由双方根据实际情况商定，以每年实际来校工作天数核算支

付实际薪酬。 

2、年津贴：按海外院士工作投入情况，双方协商确定固

定年薪标准，按月发放，个税自理。 

（二）在学校工作期间，学校为海外院士提供免费食宿，

并安排生活助理。 

（三）差旅费 

学校报销海外院士来校工作的往返国际旅费（飞机商务

舱、高铁商务座），并负责海外院士来宁机场（火车站）接

送。具体报销次数及额度以聘用协议约定为准。 

第十六条  学校授予“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海外院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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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院士”（Academician of Overseas Academician Workstation of 

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称

号，为其工作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和工作助理，协助处理其

他必要事务。 

第十七条  担任我校博（硕）士生/博士后导师，按需给

予一定数量的博士生（后）招收指标，免收博（硕）士生导

师培养经费，适当减免博士后导师配套经费。 

第六章 附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学校人事处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2020 年 6 月 3 日 




